
第 一 篇 建 置 区 划

岳 西 县 位 于 大 别 山 东 南 、安 徽 省 西 南 边 陲 。地 理 坐 标 北 纬 30°39 ' ~ 31°11 '，东 经 115° 

50' ~ 116°33'。东 与 潜 山 县 接 壤 ，西 与 湖 北 省 英 山 县 交 界 ，南 与 太 湖 县 毗 邻 ，北 与 舒 城 、霍 

山 县 相 连 。县 境 东 西 最 大 直 线 距 离 约 6 9 公 里 ，南 北 最 大 直 线 距 离 约 5 9 公 里 ，总 面 积  

2398平 方 公 里 。

第 一 章 建 置 沿 革

第 一 节 建  置

岳 西 县 设 置 于 民 国 2 5 年 （1936年 ）1 月 。建 县 前 地 域 分 属 潜 山 、太 湖 、舒 城 、霍 山 四  

县 。 民 国 18年 至 19年 ，境 内 先 后 爆 发 由 共 产 党 人 领 导 的 包 家 河 、请 水 寨 、头 陀 河 、黄尾 河  

农 民 暴 动 ，建 立 工 农 武 装 和 苏 区 。岳 西 地 区 是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中 央 独 立 二 师 、红 2 5 军 、红 

2 8 军 进 行 革 命 活 动 的 根 据 地 。 国 民 党 当 局 深 感 “鄂 豫 皖 边 区 ，万 山 丛 错 ，险 阻 僻 远 ，敷政 

治 匪 ，鞭 长 莫 及 ”。2 1 年 11月 ，“鄂 豫 皖 三 省 剿 匪 总 司 令 部 ”为 围 剿 设 立 在 5 县 （含湖北英 

山 县 )边 界 的 红 色 政 权 ，根 据 区 内 地 主 士 绅 的 建 议 ，颁 布 《收 复 匪 区 新 设 县 治 建 置 大 纲 》。 
2 4 年 5 月 5 日，省 政 府 在 《皖 西 剿 匪 善 后 办 法 》中 提 出 “舒 城 、霍 山 、潜 山 、太 湖 交 界 等 处  

… … 筹 设 县 治 ”，当 月 便 在 衙 前 设 立 “岳 西 县 设 治 筹 备 处 ”，月 底 任 命 岳 西 县 设 治 局 局 长 , 

令 相 邻 各 县 查 勘 县 境 , 绘 具 图 说 呈 核 ，同 时 颁 布 《岳 西 县 设 治 局 组 织 及 职 权 大 纲 》。后经  

国 民 政 府 内 政 部 批 准 ，于 2 5 年 1 月 ，划 潜 山 县 的 衙 前 、汤 池 、来 榜 、五 河 、菖 蒲 等 地 ,太 湖 县  

的 杨 胜 嘴 、银 河 、深 村 、南 庄 、店 前 、白 帽 、冶 溪 等 地 ，霍 山 县 的 黄 尾 河 、头 陀 河 、包 家 河 、黄羊 
殿 、虎 形 地 、鹞 落 坪 等 地 和 舒 城 县 的 姚 河 、沈 桥 、主 簿 等 地 ，共 2300多 平 方 公 里 、18万人口 

的 地 区 为 岳 西 县 县 域 (原 拟 划 湖 北 省 英 山 县 的 毗 邻 地 区 ，未 果 ）。 因 “新 县 区 域 位 于 潜 岳  

( 古 南 岳 ，今 天 柱 山 ）之 西 ，即 以 岳 西 名 之 ”。
县 治 设 于 衙 前 街 ，地 理 坐 标 为 北 纬 30°48 '~  30°52',东 经 116°16 '~116°24 '。衙 前 在  

明 、清 之 际 曾 设 有 巡 检 司 衙 署 。1951年 设 置 衙 前 镇 ，1956年 5 月 改 名 为 城 关 镇 ，1965年



改 名 天 堂 镇 ，一 直 为 岳 西 县 政 府 驻 地 。

第 二 节 隶  属

岳 西 县 设 置 初 期 ，属 安 徽 省 第 一 行 政 督 察 区 管 辖 ,时 为 二 等 县 。
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后 ,东 南 邻 县 沦 陷 。 民 国 2 9 年 （1940年 )4 月 ，岳 西 县 改 属 第 三 行 政 督  

察 区 。同 年 7 月 ，改 属 第 二 行 政 督 察 区 。 11月 1 8 日，岳 西 改 为 五 等 县 。3 6 年 ，复 归 第 一  

行 政 督 察 区 。3 7 年 12月 2 0 日，岳 西 全 境 解 放 ，属 皖 西 一 分 区 。3 8 年 6 月 1 5 日，岳 西 县  

属 皖 北 行 署 安 庆 专 区 。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，岳 西 仍 属 皖 北 行 署 安 庆 专 区 。1952年 4 月 1 2 日，皖 北 行 署  

与 皖 南 行 署 （省 级 ）合 并 成 立 安 徽 省 。1968年 安 庆 专 区 改 称 安 庆 地 区 。1979年 2 月 27 

日，安 庆 地 区 革 命 委 员 会 改 称 安 庆 地 区 行 政 公 署 。岳 西 隶 属 未 变 。
1988年 8 月 1 7 日，经 国 务 院 批 准 ，撤 销 安 庆 地 区 和 原 安 庆 市 ，组 建 安 庆 市 和 池 州 地  

区 。岳 西 隶 属 安 庆 市 。

第 三 节 境  域

民国时期境域
民 国 2 5 年 （1936年 ）1 月 ，全 县 3 区 区 域 分 别 为 ：

第 一 区 ，划 潜 山 县 第 六 区 全 境 ，即 今 天 堂 镇 、温 泉 镇 、响 肠 镇 、莲 云 乡 、毛 尖 山 乡 （大 

部 ）、菖 蒲 镇 、田 头 乡 、五 河 镇 、中 关 乡 、石 关 乡 （界 岭 东 南 ）境 地 ，总 面 积 约 1000平 方 公 里 。

第 二 区 , 划 太 湖 县 北 后 区 孝 义 、景 宁 二 乡 所 辖 薛 义 河 、杨 胜 嘴 、银 河 、深 村 、南庄和北中 

区 的 冶 溪 等 6 个 联 保 ，即 今 店 前 镇 、白 帽 镇 、河 图 镇 、古 坊 乡 、冶 溪 镇 （大 部 ）境 地 ，总 面 积  

约 620平 方 公 里 。

第 三 区 ，划 霍 山 县 第 四 区 南 乡 黄 尾 河 、石 盆 、白 果 树 、头 陀 河 、黄 羊 殿 、虎 形 地 、河 口 寺 、 

上 清 、包 家 河 等 9 个 联 保 ，即 今 黄 尾 镇 、头 陀 镇 、石 关 乡 （界 岭 西 北 ）、青 天 乡 、包 家 乡 境 地 ， 

面 积 519平 方 公 里 ;划 舒 城 县 第 六 区 一 部 ，即 今 姚 河 乡 、主 簿 镇 境 地 ，面 积 176平 方 公 里 。 

全 区 面 积 约 695平 方 公 里 。

全 县 总 面 积 约 2315平 方 公 里 ，人 口 约 18万 ，田 赋 37870余 元 。

民 国 3 8 年 2 月 ，太 湖 县 虎 丘 区 长 坪 乡 所 属 司 空 、虞 阳 2 保 划 归 岳 西 ，即 今 冶 溪 镇 桃  

阳 、金 杨 、司 麓 、三 友 、联 庆 、白 沙 等 村 。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境 域 调 整

1955年 12月 ，潜 山 县 港 河 乡 及 新 下 乡 南 山 岭 选 区 2 8 户 居 民 区 划 归 岳 西 菖 蒲 区 ，今 

属 菖 蒲 镇 大 树 村 。

1956年 1 月 ，境 内 石 盆 乡 9 户 、梓 树 乡 2 户 、黄 龙 乡 6 户 共 17户 居 民 所 在 地 ，划 归 霍  

山 县 东 西 溪 乡 。
1956年 5 月 ，潜 山 县 逆 水 乡 巍 岭 、夹 河 、夺 坪 、薛 河 、杨 河 、板 舍 等 地 划 归 岳 西 ，即今巍 

岭 乡 及 毛 尖 山 乡 上 舍 、下 舍 2 村 境 地 。至 此 ，岳 西 县 境 域 总 面 积 2398平 方 公 里 。



第 二 章 行 政 区 划

第 一 节 中 华 民 国 时 期 区 划

民 国 2 5 年 （1936年 ），岳 西 建 县 设 3 个 区 。

第 一 区 区 公 所 驻 腾 云 庙 ，辖 黄 石 、湖 村 、清 平 、四 会 、石 榜 、河 山 、清 真 、清 心 8 个 联 保 。

第 二 区 区 公 所 驻 河 图 铺 ，辖 银 河 、深 村 、古 坊 、南 庄 、冶 溪 、薛 义 、杨 胜 7 个 联 保 。

第 三 区 区 公 所 驻 蛇 形 岗 ，辖 黄 羊 、沈 桥 、主 簿 、马 畈 、白 果 、河口 6 个 联 保 。

民 国 2 8 年 （1939年 ）冬 裁 区 ，撤 销 联 保 ,设 清 平 、四 会 、黄 石 、湖 村 、清 心 、河 山 、清 真 、 

石 榜 、黄 羊 、主 簿 、白 果 、河 清 、马 畈 、沈 桥 、银 河 、深 古 、杨 薛 、冶 溪 、南 庄 19个 乡 。

民 国 2 9 年 （1940年 ）春 ，复 设 五 河 、河 图 、主 簿 3 个 区 署 。五 河 区 辖 清 心 、河 山 、清 真 、 

石 榜 4 个 乡 ；河 图 区 辖 银 河 、冶 溪 、南 庄 、深 古 、杨 薛 5 个 乡 ；主 簿 区 辖 黄 羊 、主 簿 、白 果 、河 

清 、马 畈 、沈 桥 6 个 乡 。清 平 、黄 石 、四 会 、湖 村 4 个 乡 为 县 直 属 乡 。全 县 共 19乡 。

民 国 3 1 年 （1942年 ）冬 ，主 簿 区 原 辖 6 乡 ，并 为 西 美 、河 清 、黄 羊 、迎 水 4 乡 ，全 县 19 

乡 改 为 17乡 。3 2 年 10月 ，主 簿 区 增 设 沈 桥 乡 ，全 县 共 18乡 。

民 国 3 6 年 （1947年 ) 9 月 1 9 日，岳 西 县 第 一 次 解 放 ，县 爱 国 民 主 政 府 将 全 县 划 为 衙  

前 、五 河 、河 图 、河 口 、主 簿 5 个 区 。

民 国 3 7 年 （1948年 ）1 月 ，国 民 党 军 队 反 攻 进 占 岳 西 ，恢 复 3 区 18乡 建 置 。 同 年 12 

月 2 0 日，全 境 解 放 ，区 划 未 变 。

民 国 3 8 年 （1949年 )2 月 ，全 县 划 为 6 个 区 ，仍 为 18个 乡 。第 一 区 驻 衙 前 街 ，辖 黄 石 、 

四 会 、清 平 、湖 村 4 个 乡 ；第 二 区 驻 五 河 ，辖 河 山 、清 心 、清 真 3 个 乡 ；第 三 区 驻 店 前 河 ，辖杨 

薛 、冶 溪 2 个 乡 ；第 四 区 驻 白 帽 ，辖 银 河 、南 庄 、深 古 3 个 乡 ；第 五 区 驻 河 口 寺 ，辖 石 榜 、河 

清 、西 美 3 个 乡 ；第 六 区 驻 主 簿 原 ,辖 黄 羊 、沈 桥 、迎 水 3 个 乡 。各 区 兼 以 地 名 称 之 ，如第一 

区 又 称 衙 前 区 。10月 ，县 、区 、乡 政 权 机 构 均 称 人 民 政 府 。

第 二 节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 区 划

1950年 1 月 ，将 全 县 18个 乡 划 为 5 9 个 乡 。衙 前 区 辖 14个 乡 ，五 河 区 辖 9 个 乡 ，店前 

区 辖 8 个 乡 ，白 帽 区 辖 10个 乡 ，河 口 区 辖 10个 乡 ，主 簿 区 辖 8 个 乡 。3 月 ，全 县 划 分 8 个 

区 101个 乡 4 个 镇 。

衙 前 区 :辖 资 福 、牌 楼 、西 营 、东 营 、莲 云 、府 前 、西 峰 、海 螺 、衙 前 、金 山 、鹤 林 、独 山 、西 

溪 、无 愁 、桃 岭 、龙 井 、莲 花 、长 生 、东 连 19个 乡 及 汤 池 、硃 屋 2 个 镇 。

菖 蒲 区 :辖 闵 山 、田 头 、岩 上 、柳 畈 、长 岭 、岩 河 、溪 沸 、菖 蒲 、撞 钟 、张 畈 10个 乡 。

五河区 :辖马坳、斗 水 、沙 村 、中关、老林 、叶河、桃 李 、向山、茅山 、河 南 10个乡及五河镇。



白 帽 区 :辖 金 河 、凉 亭 、深 村 、古 坊 、王 程 、江 山 、南 庄 、土 桥 、余 河 、江 河 、白 帽 、晓 园 、徐 
良 、南 河 、河 图 、虎 厂 、麻 滩 17个 乡 。

河 口 区 :辖 苍 园 、河 口 、道 义 、川 石 、阔 滩 、来 榜 、斑 竹 、三 河 、和 平 、石 门 10 个 乡 。

头 陀 区 :辖 沈 桥 、马 石 、梯 岭 、严 家 、张 家 、乐 道 、黄 尾 、石 盆 、虎 形 、香 姚 10个 乡 。

主 簿 区 :辖 平 精 、黄 羊 、象 形 、上 水 、石 关 、忠 孝 、黄 金 、花 岩 、白 果 、南 田 、龙 王 11个 乡 。 

店 前 区 :辖 西 坪 、罗 铺 、溪 河 、白 石 、石 咀 、司 麓 、桃 阳 、天 台 、前 河 、司 空 、杏 花 、河 东 、河 

内 、银 河 14个 乡 及 店 前 镇 。

1951年 3 月 ，衙 前 区 增 设 浒 漕 乡 ，主 簿 区 增 设 精 诚 乡 ，6 月 撤 衙 前 乡 成 立 衙 前 镇 。

1952年 1 月 ，调 整 区 划 ，全 县 设 1 1 区 147个 乡 ，设 衙 前 、店 前 2 镇 。

汤 池 区 :辖 莲 花 、桃 岭 、龙 井 、东 营 、汤 池 、硃 屋 、长 生 、莲 云 、牌 楼 、资 福 、西 营 、府 前 、西 

峰 、平 岗 、东 山 、连 塘 16个 乡 。

响 肠 区 :辖 西 溪 、金 山 、独 山 、鹤 林 、海 螺 、无 愁 、老 林 、浒 漕 、石 桥 、响 肠 、林 河 、银 塔 12

个 乡 。
五 河 区 :辖 除 老 林 乡 （划 入 响 肠 区 ）外 的 原 9 个 乡 ，改 五 河 镇 为 五 河 乡 ，增 设 石 畈 、沙 

岭 、小 河 、太 平 4 个 乡 ，共 计 辖 14个 乡 。

菖 蒲 区 :除 原 辖 其 他 9 个 乡 外 ，撤 长 岭 乡 改 设 东 渡 、京 竹 、里 仁 、南 河 、白 云 5 个 乡 ，计 

辖 14个 乡 。

店 前 区 :辖 店 前 镇 及 司 空 、杏 花 、河 东 、河 内 、银 河 、天 台 、前 河 、陆 岭 、三 合 、徐 良 （白帽 

区 划 入 ）10个 乡 ，其 中 陆 岭 、三 合 2 乡 为 新 设 。

冶 溪 区 :辖 桃 阳 、石 咀 、溪 河 、白 石 、罗 铺 、司 麓 、西 坪 、白 沙 、花 园 9 个 乡 。其 中 , 7 乡为 

店 前 区 原 辖 ，白 沙 、花 园 2 乡 为 新 设 。

白 帽 区 :除 原 辖 其 他 15个 乡 外 ，划 出 徐 良 乡 ，撤 南 河 乡 ，增 设 双 畈 、赶 场 、朱 铺 、朱 查 、 

上 坊 、下 坊 、南 山 、程 园 、竹 坪 9 个 乡 ，共 计 辖 2 4 个 乡 。

来 榜 区 :辖 来 榜 、石 门 、三 河 、和 平 、斑 竹 、羊 河 、横 河 、西 溪 、界 岭 、枫 树 、花 墩 、中 纛 12

个 乡 。

河 口 区 :辖 黄 尾 （头 陀 区 划 人 ）、河 口 、道 义 、阔 滩 、严 家 （头 陀 区 划 人 ）、平 等 、石 河 、三 

槐 、中 河 、平 太 、美 丽 、黄 龙 12个 乡 。

主 簿 区 :辖 11个 乡 未 变 。

头 陀 区 :除 原 辖 其 他 7 个 乡 外 ，划 出 黄 尾 、严 家 2 个 乡 ，撤 香 姚 乡 ，增 设 香 炉 、姚 河 、西 

美 、梓 树 、杨 湾 、管 山 6 个 乡 ，共 计 辖 13个 乡 。

同 年 12月 ，撤 响 肠 区 的 西 溪 乡 ，全 县 设 146个 乡 。

1953年 1 月 ，改 店 前 镇 为 乡 ,6 月 调 整 区 制 ，撤 冶 溪 区 ，设 河 图 区 。

店 前 区 :辖 店 前 、司 空 、杏 花 、河 东 、天 台 、前 河 、陆 岭 、桃 阳 、石 咀 、溪 河 、白 石 、罗 铺 、司 

麓 、白 沙 、花 园 15个 乡 。

河 图 区 :辖 河 内 、银 河 、三 合 、河 图 、虎 厂 、晓 园 、凉 亭 、麻 滩 、徐 良 、深 村 、南 山 、程 园 、竹 

坪 、金 杨 14个 乡 。

白 帽 区 :辖 白 帽 、南 庄 、土 桥 、江 河 、余 河 、江 山 、王 程 、双 畈 、赶 场 、朱 铺 、朱 查 、上 坊 、下 

坊 、西 坪 14个 乡 。



其 他 区 建 制 未 变 D

1955年 12月 ，响 肠 区 除 老 林 乡 又 划 回 五 河 区 并 入 中 关 乡 外 ，其 他 乡 并 人 汤 池 区 ，河 

口、头 陀 、来 榜 3 区 并 为 来 榜 、头 陀 两 区 ，白 帽 区 并 入 河 图 区 ，全 县 为 8 区 1 镇 9 6 个 乡 。

衙 前 镇 :辖 区 未 变 。

汤 池 区 :辖 汤 池 、龙 井 、东 营 、硃 屋 、莲 云 、平 岗 、石 桥 、无 愁 、响 肠 、林 河 、独 山 、东 山 、牌 

楼 、桃 岭 14个 乡 。

河 图 区 :辖 白 帽 、古 坊 、江 河 、王 程 、余 河 、南 庄 、麻 滩 、竹 坪 、河 图 、南 山 、虎 厂 、金 杨 、凉 

亭 、深 村 14个 乡 。

菖 蒲 区 :辖 闵 山 、岩 上 、岩 河 、菖 蒲 、撞 钟 、溪 沸 、田 头 、京 竹 、柳 畈 、港 河 10个 乡 。

主 簿 区 :辖 龙 王 、平 精 、白 果 、黄 羊 、石 关 、南 田 、黄 金 、上 水 、忠 孝 9 个 乡 。

来 榜 区 :辖 太 平 、中 河 、美 丽 、界 岭 、三 槐 、河 口 、道 义 、来 榜 、羊 河 、花 墩 、横 河 、石 门 、和 

平 、斑 竹 、枫 树 15个 乡 。

头 陀 区 :辖 姚 河 、香 炉 、沈 桥 、杨 湾 、管 山 、梓 树 、乐 道 、虎 形 、西 美 、严 家 、黄 龙 、阔 滩 、石 

盆 、黄 尾 14个 乡 。

店 前 区 :辖 西 坪 、石 咀 、桃 阳 、河 东 、银 河 、陆 岭 、溪 河 、白 石 、店 前 、三 合 、天 台 11个 乡 。

五 河 区 :辖 中 关 、斗 水 、沙 村 、叶 河 、五 河 、向 山 、石 畈 、河 南 、沙 岭 9 个 乡 。

1956年 5 月 ，县 人 民 政 府 改 称 县 人 民 委 员 会 ，区 人 民 政 府 改 称 区 公 所 ,衙 前 镇 （乡 级 ） 

人 民 政 府 改 名 城 关 镇 （区 级 ) 人 民 委 员 会 。
同 年 10月 1 2 日，全 县 改 划 为 4 4 个 乡 。

汤 池 区 :辖 莲 云 、石 桥 、汤 池 、东 山 、东 营 、响 肠 、无 愁 7 个 乡 。

五 河 区 :辖 中 关 、沙 村 、五 河 、叶 河 、河 南 5 个 乡 。

菖 蒲 区 :辖 菖 蒲 、溪 沸 、田 头 、柳 畈 、岩 上 5 个 乡 。

店 前 区 :辖 溪 河 、桃 阳 、店 前 、前 河 、徐 良 5 个 乡 。

河 图 区 :辖 古 坊 、余 河 、白 帽 、凉 亭 、河 图 5 个 乡 。

来 榜 区 :辖 来 榜 、和 平 、花 墩 、河 口 、包 家 5 个 乡 。

头 陀 区 :辖 黄 尾 、石 盆 、阔 滩 、乐 道 、沈 桥 、香 姚 6 个 乡 。

主 簿 区 :辖 白 果 、石 关 、平 精 、黄 羊 、巍 岭 、忠 孝 6 个 乡 。

1957年 4 月 ，撤 销 汤 池 区 ，将 其 所 辖 乡 和 主 簿 区 的 上 水 乡 （平 精 乡 改 名 ）归 县 直 属 ;城  

关 镇 改 为 乡 级 镇 ;增 设 西 坪 、美 丽 2 个 乡 。

1958年 5 月 ，取 消 直 属 乡 建 制 ，恢 复 汤 池 区 ，东 山 乡 并 入 城 关 镇 ，其 余 直 属 乡 划 归 汤  

池 区 。 同 年 10月 ，在 两 年 前 4 4 个 乡 的 基 础 上 ，撤 销 溪 沸 乡 ，设 立 4 3 个 人 民 公 社 ，其 名称 

均 与 原 乡 同 名 。
1959年 1 月 ，乐 道 公 社 易 名 头 陀 公 社 ，阔 滩 公 社 易 名 平 等 公 社 。3 月 ，石 桥 公 社 并 人  

城 关 镇 。10月 ，划 金 山 大 队 建 立 县 综 合 畜 牧 场 。12月 1 8 日，撤 销 区 镇 一 级 机 构 ，将 全 县  

43个 公 社 （含 城 关 镇 ），合 并 为 天 堂 、五 河 、中 关 、菖 蒲 、田 头 、店 前 、溪 河 、白 帽 、河 图 、美 丽 、 

来 榜 、石 关 、主 簿 、头 陀 等 14个 大 公 社 ，其 他 公 社 定 为 分 社 。

1961年 2 月 ，增 设 响 肠 、汤 池 、莲 云 、毛 尖 山 4 个 大 公 社 ，全 县 共 18个 大 公 社 。 同年 

12月 ，撤 销 大 公 社 ，恢 复 区 建 制 ，在 原 18个 大 公 社 基 础 上 设 14个 区 ，建 区 公 所 ，全 县划为



86个 公 社 。

汤 池 区 :辖 汤 池 、硃 屋 、东 营 、平 岗 、莲 云 、桃 岭 、龙 井 、牌 楼 、天 堂 9 个 公 社 。

响 肠 区 :辖 响 肠 、独 山 、无 愁 、后 冲 4 个 公 社 。

菖 蒲 区 :辖 柳 畈 、闵 山 、田 头 、岩 河 、岩 上 、撞 钟 、菖 蒲 、溪 沸 8 个 公 社 。

中 关 区 :辖 老 林 、中 关 、太 平 、北 山 、沙 村 、京 竹 6 个 公 社 。

五 河 区 :辖 叶 河 、桃 李 、河 南 、茅 山 、向 山 、五 河 6 个 公 社 。

冶 溪 区 :辖 溪 河 、桃 阳 、白 石 、石 咀 、西 坪 5 个 公 社 。

店 前 区 :辖 银 河 、徐 良 、前 河 、店 前 4 个 公 社 。

河 图 区 :辖 花 园 、金 龟 、凉 亭 、九 龙 、虎 厂 、南 山 6 个 公 社 。

白 帽 区 :辖 古 坊 、双 畈 、江 河 、余 河 、南 庄 、白 帽 、前 进 7 个 公 社 。

美 丽 区 :辖 美 丽 、包 家 、河 口 、青 天 、道 义 5 个 公 社 。

来 榜 区 :辖 花 墩 、清 潭 、枫 树 、太 阳 、和 平 、斑 竹 、羊 河 、横 河 、来 榜 9 个 公 社 。

石 关 区 :辖 石 关 、象 形 、巍 岭 、张 家 、黄 羊 5 个 公 社 。

主 簿 区 :辖 黄 金 、南 田 、白 果 、沈 桥 、姚 河 5 个 公 社 。

头 陀 区 :辖 头 陀 、石 盆 、黄 尾 、平 等 、虎 形 5 个 公 社 。

金 山 、毛 尖 山 为 县 直 属 公 社 。
1962 年 1 月 ，划 天 堂 公 社 为 县 直 属 公 社 。4 月 ，撤 销 响 肠 区 ，所 辖 的 公 社 归 县 直 属 ，并 

将 原 独 山 、无 愁 两 社 并 入 响 肠 公 社 ，后 冲 公 社 并 入 金 山 公 社 ，平 岗 公 社 并 入 莲 云 公 社 ，桃 

岭 、龙 井 两 社 并 入 汤 池 公 社 。7 月 撤 销 县 直 属 公 社 ，并 入 汤 池 区 。9 月 ，中 关 区 并 入 五河  

区 ，叶 河 公 社 并 入 桃 李 公 社 ，河 南 公 社 并 入 茅 山 公 社 ，向山公 社 并 入 五 河 公 社 ，老 林 公 社 并  

入 中 关 公 社 ，太 平 、北 山 两 社 并 入 沙 村 公 社 ;冶 溪 区 并 入 店 前 区 ，石 咀 公 社 并 入 溪 河 公 社 ; 

石 关 区 并 入 主 簿 区 ，黄 金 公 社 并 入 白 果 公 社 ，象 形 公 社 并 入 石 关 公 社 ，张 家 公 社 并 入 黄羊 

公 社 ;闵 山 公 社 并 入 田 头 公 社 ，撞 钟 公 社 并 入 菖 蒲 公 社 ;江 河 公 社 并 入 余 河 公 社 ;花 园 、金 

龟 两 社 并 入 凉 亭 公 社 ;枫 树 、清 潭 两 社 并 入 来 榜 公 社 ，太 阳 公 社 并 入 和 平 公 社 ;青 天 公 社 并  

人 河 口 公 社 。

1963年 4 月 ，增 设 无 愁 、撞 钟 、石 咀 、青 天 4 个 公 社 。美 丽 区 并 入 来 榜 区 ，九 龙 、虎厂 

两 社 并 为 河 图 公 社 ，南 田 并 入 白 果 公 社 。8 月 ，河 图 区 并 入 白 帽 区 。撤 县 综 合 畜 牧 场 。全 

县 为 8 个 区 6 3 个 公 社 。

1964年 6 月 ，设 立 城 关 镇 （乡 级 ），与 天 堂 公 社 一 套 班 子 ，两 块 门 牌 。

1965年 5 月 ，城 关 镇 改 称 天 堂 镇 （区 级 ），天 堂 公 社 的 中 洲 、城 关 两 个 大 队 划 归 天 堂 镇  

管 辖 。
1968年 8 月 ，全 县 各 级 革 命 委 员 会 成 立 ，仍 为 1 个 镇 、8 区 、6 3 个 公 社 。

1969年 10月 ，将 白 石 、石 咀 、溪 河 3 个 公 社 合 并 为 东 方 红 公 社 ，全 县 设 6 1 个 公 社 。

1971年 6 月 8 日，主 簿 区 改 名 东 风 区 。

1976年 10月 ，改 天 堂 镇 革 命 委 员 会 为 镇 人 民 政 府 。

1978年 5 月 ，撤 销 各 区 革 命 委 员 会 。

1980年 7 月 ，撤 销 县 革 命 委 员 会 ，恢 复 成 立 县 人 民 政 府 。

1981年 7 月 ，各 区 建 区 公 所 。



1983年 2 月 ，东 风 区 恢 复 原 名 主 簿 区 ，白 果 公 社 易 名 主 簿 公 社 ，东 方 红 公 社 易 名 冶 溪  

公 社 ，牌 楼 公 社 易 名 斯 桥 公 社 ，河 口 公 社 易 名 明 山 公 社 。
1984年 4 月 ，撤 销 人 民 公 社 建 制 ，改 设 乡 人 民 政 府 。全 县 分 设 8 个 区 、6 1 个 乡 、1 个 

直 属 区 级 镇 （天 堂 镇 ）。

汤 池 区 :辖 无 愁 、响 肠 、金 山 、毛 尖 山 、天 堂 、汤 池 、东 营 、斯 桥 、硃 屋 、莲 云 10个 乡 。

主 簿 区 ;辖 黄 羊 、石 关 、巍 岭 、主 簿 、姚 河 、沈 桥 6 个 乡 。

头 陀 区 ;辖 头 陀 、石 盆 、黄 尾 、平 等 、虎 形 5 个 乡 。

来 榜 区 :辖 包 家 、美 丽 、和 平 、横 河 、花 墩 、羊 河 、来 榜 、道 义 、明 山 、青 天 、斑 竹 11个 乡 。 
白 帽 区 :辖 南 山 、河 图 、凉 亭 、双 畈 、古 坊 、前 进 、余 河 、南 庄 、白 帽 9 个 乡 。

店 前 区 :辖 徐 良 、银 河 、前 河 、店 前 、桃 阳 、冶 溪 、西 坪 7 个 乡 。

菖 蒲 区 :辖 溪 沸 、岩 河 、田 头 、岩 上 、柳 畈 、菖 蒲 、撞 钟 7 个 乡 。

五 河 区 :辖 京 竹 、中 关 、沙 村 、桃 李 、五 河 、茅 山 6 个 乡 。

天 堂 镇 :辖 区 未 变 。
1988年 4 月 ，撤 销 店 前 乡 ，设 店 前 镇 （乡 级 ），辖 区 不 变 。

1992年 3 月 ，撤 区 并 乡 ，撤 销 汤 池 、来 榜 、主 簿 、头 陀 、菖 蒲 、五 河 、白 帽 、店 前 8 区及其 

所 辖 6 1 个 乡 （镇 )建 制 ，全 县 设 11个 镇 17个 乡 。 乡 镇 全 部 为 科 级 建 制 。

天 堂 镇 :建 制 保 留 ，天 堂 乡 并 入 天 堂 镇 。
温 泉 镇 ：由 汤 池 、斯 桥 、东 营 3 乡 合 并 。

响 肠 镇 ：由 响 肠 、金 山 、无 愁 3 乡 合 并 （其 中 四 河 、周 畈 、鹤 林 3 村 并 入 毛 尖 山 乡 ）。 

河 图 镇 ：由 河 图 、南 山 、凉 亭 3 乡 合 并 。

五 河 镇 ：由 五 河 、桃 李 2 乡 合 并 。

店 前 镇 ：由 店 前 、徐 良 、银 河 3 乡 镇 合 并 。

来 榜 镇 ：由 来 榜 、斑 竹 、花 墩 、横 河 、羊 河 5 乡 合 并 。

菖 蒲 镇 :由 菖 蒲 、撞 钟 、溪 沸 3 乡 合 并 。

头 陀 镇 ：由 头 陀 、虎 形 、石 盆 3 乡 合 并 。

白 帽 镇 ：由 白 帽 、南 庄 、余 河 、双 畈 4 乡 合 并 。

主 簿 镇 ：由 原 主 簿 乡 改 建 。

冶 溪 乡 ：由 冶 溪 、桃 阳 2 乡 合 并 。

黄 尾 乡 ：由 黄 尾 、平 等 2 乡 合 并 。

毛 尖 山 乡 ：由 原 毛 尖 山 乡 与 原 响 肠 乡 的 四 河 村 和 原 金 山 乡 的 周 畈 村 、鹤 林 村 合 并 。 

莲 云 乡 ：由 莲 云 、硃 屋 2 乡 合 并 。

青 天 乡 ：由 青 天 、道 义 、明 山 3 乡 合 并 。

包 家 乡 ：由 包 家 、美 丽 2 乡 合 并 。

古 坊 乡 ：由 古 坊 、前 进 2 乡 合 并 。

田 头 乡 ：由 田 头 、岩 上 、柳 畈 3 乡 合 并 。

石 关 乡 ：由 石 关 、黄 羊 2 乡 合 并 。

中 关 乡 ：由 中 关 、沙 村 、京 竹 3 乡 合 并 。

姚 河 乡 ：由 姚 河 、沈 桥 2 乡 合 并 。



和 平 、西 坪 、前 河 、茅 山 、岩 河 、巍 岭 6 乡 ，区 划 未 变 。

1999年 11月 ，撤 销 黄 尾 、冶 溪 2 乡 ，设 黄 尾 、冶 溪 2 镇 ，辖 区 未 变 。 

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设 13镇 15乡 。

表 1.2 .1

岳 西 县 1992年 3 月 撤 区 并 乡 前 后 行 政 区 划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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